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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
穗府行复〔2024〕59 号 

 

申请人：张 XX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。 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 1726 号。 

负责人：周远帆，职务：政委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 2023 年 12 月 11 作出的《公安交通管理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公（交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4401002000715805

号），向本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

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公

（交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4401002000715805 号）。 

申请人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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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23 年 12 月 11 日 0 时 4 分，申请人自行驾驶粤 JXXX60

号小型普通客车行驶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夏街大道进槎岗路南

36 米时遇到交警部门查车，申请人自己主动配合检查，警察说申请

人属于醉驾，然后让申请人进行酒精测试，2023 年 12 月 14 日做出

的穗公（交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4401002000715805 号《公安交通管

理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以申请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，对

申请人作出驾驶证吊销五年的行政处罚。申请人对事实认定部分有

异议，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；法定程序不当；存在超越职权的行

为，请求撤销原行政行为。 

一、对主要事实认定证据进行审查 

1.对申请人使用的酒精测试仪的准确性有异议，不认可其检测

结果，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

合颁发的《车辆驾驶人员血液、呼气酒精含量值与检验》第 5. 1. 2

呼气酒精含量探测器的技术指标和性能应符合 GA307 规定，并具备

被动探测呼出气体酒精的功能。“GA307 规定”是指公安部发布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》（GA307 呼出气体酒精含量

探测器）。请被申请人提交酒精测试仪的合格、准确、有效的证明。

如果被申请人不能提供，则证明其使用检测器具不合格。 

2.请求提供《血样提取单》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《关于公安机

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》《血液酒精含量的检

验方法》等规定，交警是否提取血样检验血液酒精含量，通过有资

质的检测机构进行专业检测，出具相应鉴定意见，请求政府依法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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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鉴定结果中酒精含量是否真实、准确。 

3.要求提供执法记录仪，证明对全过程进行记录，否则不认可

执法记录仪记录内容。依照《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规定》第五条执

法人员在开展以下工作时必须使用执法记录仪（五）执法人员处理

一般违法行为时，执法人员自到达现场之时起，要开启执法记录仪

进行录音录像，记录执法现场的过程，应当对全过程进行记录，记

录的内容应当清晰、连续、完整。其中抽血视频、送检视频尤为重

要，根据《车辆驾驶人员血液、呼气酒精含量阀值与检验》标准，

血样提取送检是作出处罚决定最重要的证据，在提取送检过程中容

易出现调包、保存不当导致酒精含量提升等情况，从而与实际情况

相悖，公安机关应当对该事实加以证明。 

二、超越职权、滥用职权 

被申请人需提供全程录像证明非辅警执法。《道路交通安全违

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》第七条规定，交通警察调查违法行为时，应

当表明执法身份。《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》第五条，规

定交通协管员可以在交通警察指导下承担以下工作：（五）接受群

众求助。交通协管员不得从事其他执法行为，不得对违法行为人做

出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决定。被申请人在整个执法过程中执

勤“交警”并未表明执法身份、未出示警官证件，作出处罚决定的

过程，制作并送达《处罚决定书》也是完全由一名协警完成。以上

法律明确规定，协警并不具备执法资格，没有盘查、处罚、采取强

制措施等执法权。因此，辅警执法属于超越职权，被申请人任由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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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执法，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。 

三、未告知听证的权利；没有告知申请人享有听证权利，要求

提供告知视频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

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

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：《公

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，在作出下列

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：

（二）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；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

利，未告知听证的行为，剥夺了申请人依法应当享有的听证权利。

其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。 

综上所述，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申请人依据《车辆驾驶

人员血液、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》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

理程序规定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

案件程序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被申请人举证证明做出行政

处罚的程序和实体上的合法及合理性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

请求，依法决定是否撤销《处罚决定书》具体行政行为，恢复申请

人驾驶证原准驾车型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申请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 

2023 年 12 月 11 日 0 时 04 分许，申请人张 XX 醉酒驾驶粤

JXXX60 号牌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夏街大道进

槎岗路南 36 米时，被执勤民警查获。由于张 XX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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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车，执勤民警现场对其进行呼气式体内酒精含量测试，其结果为

200mg/100mL，张 XX 对测试结果无异议并签名确认。后执勤民警

将张 XX 带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，由医护人员提取其血液

样本备检。张 XX 的血液样本经广东 XX 司法鉴定中心检验，鉴定

意见为：张 XX 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 143.55mg/100mL。申请人的血

液酒精含量，已达醉酒标准。另经调查，申请人持有准驾车型 C1

的机动车驾驶证。 

以上事实有书证、物证、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、申请人的陈述

与申辩等证据证明。因此，认定申请人实施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

法行为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 

二、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处罚适当 

经调查取证，确认申请人实施了醉酒驾驶机动车后，办案民警

对申请人进行处罚前告知并制作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》，告知申请

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申请人依

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对告知事项，申请人不提

出陈述和申辩，也不要求听证，并在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捺印确认。

因申请人实施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我支队于 2023

年 12 月 14 日依法作出穗公（交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4401002000715805

号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对申请人处吊销机动车驾驶

证，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。该处罚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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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于2023年12月14日通过当事人确认的电子送达方式送达给申请

人。因此，本案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处

罚适当。 

三、对行政复议申请事项的意见 

对于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理由，我支队认为： 

第一，2023 年 12 月 11 日 0 时 04 分许，申请人驾驶机动车行

驶至荔城街夏街大道进槎岗路南 36 米时，因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

的违法行为被我支队增城大队民警查获，执勤民警按照规定着装，

佩戴人民警察标志，现场开启执法记录仪，申请人在被查获后由医

疗机构医务人员提取其血样，并开具《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》由

申请人签名确认，血液样本送广东 XX 司法鉴定中心检验，该机构

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附有司法鉴定许可证、专职鉴定证等鉴定资

质文件，足以认定鉴定结果中酒精含量真实、准确。我支队以《法

医毒物司法鉴定意见书》的结果作为认定张 XX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

依据，并无不当。申请人的血液酒精含量，已达醉酒标准。 

第二，办案单位已充分听取申请人陈述与申辩，依法履行告知

申请人听证的权利。2023 年 12 月 11 日，办案民警对申请人进行处

罚前告知并制作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》，告知申请人拟作出的行政

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

申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对告知事项，申请人不提出陈述申辩，明

确“我不要求听证”，自愿放弃听证权利，并在《行政处罚告知笔

录》签名捺指印确认，申请人所述未保障其听证权利无事实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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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我支队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

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处罚适当，恳请广州市人

民政府依法维持我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 

本府查明： 

申请人张 XX 持有机动车驾驶证，初次领证日期为 2016 年 8

月 8 日，准驾车型为 C1，有效期限 2022 年 8 月 8 日至 2032 年 8

月 8 日。涉案车辆车牌号为粤 JXXX60 号牌，车辆类型为小型普通

客车，所有人为冯宝仪，使用性质为非营运。 

2023 年 12 月 11 日 0 时 04 分许，申请人驾驶涉案车辆行驶至

荔城街夏街大道进槎岗路南 36 米时被执勤民警查获，经对其进行呼

气式酒精测试，结果为 200mg/100mL，申请人对测试结果无异议并

签名确认。执法现场中，被申请人执勤民警向申请人作出

4401183600496711 号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》，实施扣

留机动车驾驶证、拖移机动车、检验血液、检验尿样的强制措施。

同时，被申请人执勤民警将申请人带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

进行酒精测试。 

同日，被申请人立案调查该案。据《法医毒物司法鉴定意见书》

（XX 司鉴中心〔2023〕毒（乙醇）鉴字第 7276 号）记载，申请人

的静脉血液中检测出乙醇含量为 143.55mg/100mL。另外，申请人在

两次笔录中均陈述了自己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而被交警查获的情

况。随后，民警对申请人进行处罚前告知并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，

告知申请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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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申请人对告知事项

不提出陈述和申辩，不要求听证。 

2023 年 12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因上述醉驾行为对申请人作出了

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公（交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

4401002000715805 号），对申请人给予吊销机动车驾驶证，且五年

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。该涉案决定书于当日以微信

送达的方式送达申请人。 

2024 年 1 月 8 日，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决定书，向

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 

以上事实有执勤经过、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、驾驶人信息查

询结果单、4401183600496711 号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

证》、《法医毒物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XX 司鉴中心〔2023〕毒（乙

醇）鉴字第 7276 号）、《询问笔录》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》《公安

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公（交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

4401002000715805 号）等主要证据证实。    

本府认为: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国

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

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

管理工作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一百

零九条规定：“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或者暂扣驾驶

证处罚的，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

https://www.itslaw.com/search/lawsAndRegulations/lawAndRegulation?searchMode=lawsAndRegulations&lawAndRegulationId=e4d48df9-9499-492a-93e4-2e806a0ff29c&lawRegulationArticleId=1000374593
https://www.itslaw.com/search/lawsAndRegulations/lawAndRegulation?searchMode=lawsAndRegulations&lawAndRegulationId=4f2a1581-b6fb-480e-9d99-de5a651ddb8d&lawRegulationArticleId=1000171869
https://www.itslaw.com/search/lawsAndRegulations/lawAndRegulation?searchMode=lawsAndRegulations&lawAndRegulationId=4f2a1581-b6fb-480e-9d99-de5a651ddb8d&lawRegulationArticleId=10001718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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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；对处以

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，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。”被申请

人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，具有对管辖区域内道路交通秩序、

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定职责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饮酒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，或者患有妨碍安

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，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，不得驾驶机

动车。”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：“醉酒驾驶机动车的，由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；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

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

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

当组织听证。……”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》第四

十八条规定：“适用一般程序作出处罚决定，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

警察按照下列程序实施：（一）对违法事实进行调查，询问当事人

违法行为的基本情况，并制作笔录；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、签名或

者盖章的，交通警察应当在询问笔录上注明；（二）采用书面形式

或者笔录形式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

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；（三）对当事人陈述、申辩进行复核，

复核结果应当在笔录中注明；（四）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；（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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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由被处罚人签名，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

门印章；被处罚人拒绝签名的，交通警察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；

（六）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；被处罚人拒收的，

由交通警察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，即为送达；被处罚人不在场的，

应当依照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的有关规定送达。”

第五十一条规定：“……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，应当自违法行

为人接受处理或者听证程序结束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处罚决定……” 

本案中，申请人酒后驾驶机动车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综合在案证据及申请人多次承认自身实施醉酒驾驶机动车

的情况来看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实施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

行为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申请人在复议期间提交的证据并不影响

其醉酒驾驶机动车事实的认定。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

告知了申请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

了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，其后作出吊销

机动车驾驶证，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，程

序合法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 

关于申请人在复议期间提出的问题。本案中，根据被申请人提

交的执勤经过记载，查获申请人酒驾行为的执勤民警均为被申请人

在职民警，并不存在申请人所称辅警全程执法的情况。另外，被申

请人执勤民警对申请人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期间，申请人并未在当

场提出异议且已签字确认测试结果，随后被申请人聘请具有相应司

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申请人进行血液酒精测试，申请人亦并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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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未提出异议。因此，申请人认为呼气式酒精测试及血液酒精测试

不准确的主张，本府不予支持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维持

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（穗公（交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4401002000715805 号）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行政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

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   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五日 

 


